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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張巧玟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2060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3005038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30050384_ATTACH1.pdf)

主旨：檢送辦理「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22）」會議記錄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桃園市建築師公會113年5月30日桃市建師字第0846號開

會通知單續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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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見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22)-提案討論-記錄 

時間：113 年 6 月 12 日（星期三）  15:00-17:20 

地點：公會 5 樓 501 會議室 

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記錄：陳大榮  

出席：如簽到單 

 

 

貳、 提案內容： 

【案由一】都市計畫桃園實行細則第 37-1 條，單棟及多棟是否僅限於一棟一戶          

透天或連棟透天適用疑義，提請討論。?提請討論。 

說 明 : (一)本案為五樓以下一棟 8戶免設置電梯及無障礙設施之公寓式建築

物，建築面積為 74.53 ㎡小於 100 ㎡之小規模建築基地。 

(二)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行細則第 37-1 條之規定，立法意旨為鼓五樓

以下小規模築基地增設昇降設備之意願。一宗基地內，高度在五

層樓以下，第二層以上僅供住宅使用之建築物，單棟建築面積在

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多棟總建築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下，設有

昇降機者，其所設昇降機實際設置面積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

積。但各層免計樓地板面積以十平方公尺為限。並無限制一棟一

戶透天或多棟多戶透天。 

(三)另建築技術規則 55 條第 2 項之規定，102 年以前取得使用執照之

五樓以下建築物，增設電梯可依規定不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樓地

板面積。是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時代來臨及照顧行動不便者，考量

五樓以下老舊公寓增設昇降設備恐有設置腹地不足的問題，因此

放寬得設置車廂底面積較小的個人住宅用昇降機，以符實需，並

逐步落實無礙障住宅的推廣。也並無限定須為同一住宅單元透天

建物。 

(四)綜上說明技術規則為解決既有五樓以下老舊公寓增設電梯困難問

題，如桃園市施行細則第 37-1 條不適用五樓以下 1 棟多戶多棟多

戶之公寓建築物，是否仍會產生上述問題?為鼓勵五樓以下公寓設

置電梯，對於落實無障礙住宅的推廣，與預防及減少五樓以下公

寓無電梯建物的產生，本案是否得以適用較宜? 

 

結論:關於桃園市施行細則第 37-1 條，為鼓勵五樓以下小規模建築基地

無障礙住宅環境的設置，並無限制不得適用於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

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數部分之建築物(如分

戶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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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於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階段)書第七節

土地 分區管制..參,都市設計審議範圍「第三十一點 綠建築..一,… 

(建築基地開發規模)之計算標準可否以管制後增建之建築面積回推應

滿足之基地面積進行相關檢討(如建築證書…)，提請討論。 

說   明: 1.本案位於機場專區大園中正段 61.62 地號(後稱本基地)謄本面積 

合計 114,348M2.(土地管理者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都計管制前

已有分屬中華航空,桃園航勤等公司所屬類似使用建築物。 

2.今華膳計畫擬增建 440M2 建築面積之建物，被要求因本基地謄本面

積超過 2000M2 而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證書，若僅建 10M2 廁所於

本基地亦同，甚不合理。 

結論:1.本案新建建築面積約 440M2，爰往例回推基地面積尚未達 2000M2

故免受基地面積超過 2000M2 之相關限制。 

2.設計人就交通部同意興建範圍，於請照圖清楚標示。 

3.現況建築物為本都市計畫發布前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有，且本

都市計畫「機場專用區」建蔽率及容積率「不予訂定」，無關本

次建照申請，本案由起造人切結現況建築物相關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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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楊梅區大平段 417、546、550 地號 等 3筆，因工程施工順序與鄰地

高程及施工中排水考量需於地下室開挖前先申請圍牆及擋土牆，故於

建照核准前先申請雜項執照。 

說 明 :本案因有申請建照預審之審查尚需審查核定之後方能申請建照，基地

因現況 地形高差及因雨天鄰地有大量匯集地表排水穿越本案基地，故

施工中排水考量申請雜項圍牆下方需設置擋土牆設施以利後續里民鄰

地排水施工及本案未來工程進度。 

 

結論:1.考量本案現況地形高差較大及因雨天鄰地有大量匯集地表排水穿越，

為維護鄰房安全同意本案得先申請雜項執照。 

2.因涉基礎開挖，開工時應檢附鄰房鑑定文件於雜項執照加註。 

3.建照開工時，需將已竣工之雜項執照內容套繪於鄰房鑑定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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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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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